
 

学工（通）字 [2025]11号 

关于开展 2025 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 

（高校辅导员专项）申报工作的通知 
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，提升辅导员思想政治

教育理论研究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，四川省教育厅依托高校思想治工

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（西南交通大学）设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高

校辅导员专项)，请各院系组织专职辅导员积极申报。现将 2025 年课

题申报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时间 

自发通知日期起，2025 年 6月 4 日截止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各院系在编在岗专职辅导员（包括院系书记、副书记、团总支书记、

辅导员等一线从事学生工作的人员)。2023 年及 2024 年立项未结题或

被撤项的课题负责人本次不得申报。在校生（含全日制研究生、普通本

专科生）各院系至少须提交申报 1 项。请各院系认真组织本单位申报

评选工作，通过校内申报推荐的老师方可在中心平台网站上进行申报。 

三、课题立项 

此次申报课题拟通过教育厅专家评审择优立项 100 项，其中根据

课题质量和专家评审意见，确定不超过 10项为重点课题。课题申报条

件、申报程序、过程管理、验收程序及经费决算等相关规定请详细参看

《四川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（西南交通大学）



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高校辅导员专项）管理办法》(川教函

〔2020]265号）（见附件 1)。 

四、研究内容 

本次申报不设具体指南，以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

规定》中“辅导员的主要工作职责”确定九个研究类目，各院系辅导员

根据自身工作实际确定具体研究题目，在申报书中列出具体研究类目

号。（研究类目号如下：1.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;2.党团和班级建

设；3.学风建设；4.学生日常事务管理;5.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；

6.网络思想政治教育；7.校园危机事件应对；8.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

导；9.理论和实践研究；10.其他） 

五、研究周期 

重点课题研究周期为 2 年，自立项日算起（以教育厅立项文件为

准)。一般课题和自筹课题研究周期为 1 年，自立项日算起（以教育厅

立项文件为准)。 

六、提交要求 

请各院系推选的相关申报材料于 2025年 6月 3日之前将交至学生

工作部 3 办公室曹嵘巍老师处。填报过程中若有任何问题可随时电话

联系曹嵘巍老师。联系电话：028-87953127,18111658095。 

附件： 

1.四川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（西南交通

大学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高校）辅导员专项）管理办法(川教函

〔2020]265号) 

2.2025 年四川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（西

南交通大学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高校辅导员专项）申报汇总表 

3.四川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（西南交通



大学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高校辅导员专项）申报书 

4.四川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（西南交通

大学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（高校辅导员专项）《课题论证》活页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四川传媒学院学生工作部 

2025 年 5 月 12 日 


